
桃園市永安實驗中學常態編班實施計畫 

114.06.24校務會議通過 

壹、依據 

一、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4日桃教中字第 1120023993號函。 

二、教育部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」 

三、桃園市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」 

貳、目的 

一、落實教學正常化，保障學生學習權益。 

二、營造良好之教學情境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。 

三、落實教育機會均等，建立學生學習信心。 

四、倡導補救教學及進路輔導，提昇教育品質。 

五、落實「帶好每一位學生」、「不放棄任何一位孩童」之教改理想。 

參、實施要點 

（一） 新生編班方式及原則: 

1. 依學區內國小送達新生名冊發給入學通知單。 

2. 辦理新生報到。 

3. 新生學力測驗，採本校學力測驗試題(包含國語、英語、數學)。 

4. 編制新生名冊及測驗成績。 

5. 新生之編班由本校自行辦理，將事先公告於學校網頁最新消息中並通知全體新生家

長參觀編班作業，並連絡學區內督學到校督導。 

6. 校內公開編班依雲端學務系統以新生報新生學力測驗總分高低順序，區分為男女二

組後，由男生組開始以遞增方式排列，女生組接續其後以遞減方式排列，平均分配

人數於三個班級。起始班級以公開抽籤決定。 

7. 特殊教育學生之編班依據特殊教育法及本市相關規定，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

議決議辦理，不受常態編班之限制。 

8. 新生班導師，由新生導師到場親自參加公開抽籤；無法抽籤者，需填妥委託書，並

由家長代表或現場督學代抽。 

9. 各班學生編班作業完成後，立即將學生編班名冊(含就讀班級及姓名)及各班導師名



字於校內及學校網頁上公告十五日。 

10.由註冊組將常態編班及導師編配過程之測驗成績、導師抽籤及編班結果等相關資

料，妥為保存三年，以備查考。 

11.編班後補報到之新生，編班順序以公開抽籤決定。 

12.八月底由學務處辦理新生訓練。 

13.應報到而未報到之學區新生會同輔導室追蹤輔導。 

(二)編班附則: 

  1.學生為雙(多)胞胎者，得依家長提出意願選擇編於同班或不同班，但不得選擇班級。 

  2.學期中轉入之學生依序編入學生較少之班級。若各班人數相同時，則以抽籤決定編入

 班級。 

  3.中輟生復學或轉出生再轉回編入原班。 

肆、常態編班委員會組織 

成立編班委員會督導編班方式及過程，本校編班委員共 7 人，成員如下： 

一、召 集 人：校長 

二、副召集人：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 

三、執行秘書：註冊組長 

四、家長代表：1人(由家長委員會推派) 

五、教師代表：1 人 

伍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